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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批發市場送貨作業員暨電動搬運車管理要點 

1. 111年8月25日北市產業授市字第 1113020323  號函准予核備 

2. 115年1月05日北市產業授市字第 11430320711 號函准予核備 

 

第一章 前言 

一、臺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為有效管理第一、二果菜批發市場（以下

稱批發市場）電動搬運車及貨件運送作業秩序，以維護場域安全，特訂定臺北農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送貨作業員暨電動搬運車管理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定義 

(一) 送貨作業員：於批發市場協助承銷人搬運貨件，由承銷人支付服務報酬者，送貨作

業員屬批發市場從業人員，於批發市場作業應遵守本要點、本公司從業人員入場管

理暨數位通行證發放作業要點及本公司公告之相關規範。 

(二) 助理人：於批發市場內協助送貨作業員搬運貨件，並遵守本要點及相關公告之規範。 

(三) 服務報酬：送貨作業員受承銷人委託搬運貨件所收取之作業費用，應由雙方依照委

託件數、重量、距離等因素依市場行情自行協商議定。 

(四) 本要點所稱電動搬運車係指符合以下條件並經本公司核可之搬運車輛，得進入批

發市場作業： 

1. 以電力驅動並設有可循環充電式電池之搬運車輛。 

2. 需檢附電動搬運車輛檢驗合格證明。 

3. 車輛尺寸(含車體、平台擴充及載運貨物尺寸)不得超過 

335cm(長)x115cm(寬)x200cm(高)。 

第二章 送貨作業員申請登記及輔導管理 

三、送貨作業員初任年齡應在十八歲以上，品行端正、體格健壯，並能負擔勞務工作。 

四、申請為送貨作業員，應按以下程序備齊相關文件後，向本公司業管組申請登記： 

(一) 應備文件 

1. 簡歷卡及送貨作業員申請書。 

2.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3. 國民身份證影本。 

4.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院所檢查表。 

5. 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6. 數位通行證申請書(已領有數位通行證之從業人員免附)。 

7. 送貨作業員安全須知(附件一)。 

(二) 具下列情形者不得申請為送貨作業員： 

1. 患心血管、心臟疾病者。 

2. 患法定傳染疾病或精神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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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犯刑事案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 

4. 曾任批發市場從業人員，有品德不良、工作不力、酗酒鬧事或涉暴力事件等紀

錄或因此遭解職者。 

(三) 於業管組審查前開各項文件、資格無誤，並經本公司批發市場主任批准合格者即登

記為送貨作業員，發給數位通行證，並將相關資料送至業務部存查。 

(四) 經登記為送貨作業員者需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予本公司業管組審核通過，並確認電動

搬運車規格無誤後，即編列編號發給車牌，送貨作業員需將車牌懸掛於指定處始得

進場作業: 

1. 電動搬運車檢驗合格證明。 

2. 公共意外險暨團體傷害保險投保證明。 

(五) 上開送貨作業員數位通行證及電動搬運車車牌製作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送貨作業員辦理申請登記之姓名、住址及聯絡電話等基本資料如有異動，應主動通知本

公司業管組更新。 

五、送貨作業員得視經營需要置助理人一名，並以一名為限，申請資格同送貨作業員申請登

記文件。 

六、送貨作業員由本公司業管組視登記人數組成自治單位，以十至十二人編組為一班，各班

自推班長一人負責指揮，並由班長共推領班、副領班各一 人，每二年應更新一次，領班、

副領班及班長職責如下，並應督促送貨作業員遵守本要點各項規範： 

(一)領班、副領班職責： 

1. 反映各班意見或協助提出相關建議。 

2. 督導晚市清場時，集合點名及分配工作。 

3. 代表送貨作業員出席公司有關送貨作業相關會議及重大慶典。 

4. 保管便當代金基金及帳務。 

5. 每月協助收取電動搬運車管理費。 

6. 依批發市場主管協請出公差，並指示各班長完成相關事項。 

7. 其它有關領班、副領班職責應執行事項。 

(二)班長職責： 

1. 協助領班調度執行相關工作 

2. 點名時應確實清查各班人數。 

3. 反映送貨作業員意見及興革建議。 

4. 依批發市場主管協請或領班指示派遣公差。 

5. 應主動掌握班員動態，班員離職應提早報備，以補充缺額。 

6. 協助新進班員熟悉場地、作業情況及一般規定事項。 

7. 其它有關班長職責應執行事項。 

七、送貨作業員執行業務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接受班長點名，因故不能到場工作或清場作業時應事先向班長請假。 

(二)遵守市場秩序及班長、(副)領班及批發市場主管之管理，並配合班長、(副)領班指示

出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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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配戴本公司核發之識別物。 

(四)裝載貨件不得超長、超重、超高或綑綁不實。 

(五)送貨作業員搬運貨件應小心謹慎，不得隨意丟、甩或粗暴放置紙箱、籃框等，以免

造成貨件壓傷、損毀。 

(六)送貨作業員不得任意堆放貨件或停放電動搬運車、送貨工具，以免堵塞市場動線、

影響場域用途規劃及人車通行。 

(七)送貨作業員應協助承銷人搬運貨件，不得恣意挑選或無故拒絕搬運貨件。 

(八)清場後不得無故逗留現場或將送貨工具留置現場。 

(九)應按市場行情收取服務報酬，不得有聯合哄抬價格、謀取暴利或惡意競爭之行為。 

(十)不得載運垃圾進場傾倒。 

(十一)送貨作業員於工作場域不得有言語、行為粗暴，或有破壞貨件、物品、設備等影響

市場秩序之行為，不論因故意或疏失而肇致建物或其他設施(備)毀損者，應負損壞

賠償之責。 

(十二)未經完成交易之貨件，不得擅自裝貨上車，亦不得私取委託運送之果菜。 

(十三)送貨作業員受委託搬運之貨件因故無法送達，應立即通報承銷人。 

(十四)應按市場標準於規定期限繳交電動搬運車管理費(含電費)，收費標準由本公司另行

公告。 

(十五)不得擅取尚未清運之報廢貨品。 

(十六)不得有飲酒、賭博、滋事、鬥毆及任何違法之行為。 

八、送貨作業員應持本公司核發之數位通行證入場作業，並遵守本公司從業人員入場管理暨

數位通行證發放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範。 

九、送貨作業員離職時，應向班長提出申請，並由班長送交批發市場業管組註銷登記。 

十、送貨作業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各市場視情節核予獎金、獎品及表揚等方式獎勵之： 

(一)搶救意外災害因而減少各市場損失者。 

(二)拾金(物品)不昧者。 

(三)領班或班長對執行職務有特殊貢獻者。 

(四)其它有特殊功績者。 

前項獎勵除獎金報由公司核支外，餘由各市場逕行辦理。 

第三章 電動搬運車管理 

十一、送貨作業員有電動搬運車停車格位需求者，應向本公司業管組申請登記，並填報使用

人姓名、地址、電話等資料，如申請人數超過停車格位時，以公開抽籤方式辦理，租

期以一年為限。 

前項停車格位之使用不得轉租、轉售或以任何方式移轉予他人，違反經查獲者即廢止

使用資格。 

十二、送貨作業員操作電動搬運車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 停車場內搬運車停放方向，手控桿一律朝外，不超出停車範圍，並依序整齊排列。 

(二) 送送貨作業員進出電動搬運車停車場應按本公司指定之地點停放電動搬運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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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場域停放及充電。 

1.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應停放於農主體3樓電動搬運車停車場或堤外電動搬運車停車

場。 

2.第二果菜批發市場應停放於地下二樓電動搬運車停放區。 

(三) 搬運車應依個人專屬停車格編號停放，禁止佔用他人停車格位及設置障礙物佔用

其他停車格位。 

(四) 送貨作業員於拍賣場及零批場作業時，應以步行方式操作送貨工具者。 

(五) 駕駛電動搬運車載運貨件應駛電動搬運車停車載運貨件時應關閉電源，且不得搭載

人員或以任何危險方式駕駛。 

(六) 電動搬運車需加裝腳踏煞車及前後警示燈，且送貨作業員不得使用未經公司同意之

送貨工具，亦不得擅自改裝電動搬運車。 

(七) 停車格位及充電箱應保持整潔，不得堆放雜物及易燃物，違者以廢棄物處理。 

(八) 停車場用電設備除供搬運車充電外，禁止一插座多部使用、私接延長線或移作他用。 

(九) 電動搬運車不得出租、轉售或出借他人使用，且登記人應負該車輛所有違規肇事之

連帶責任。 

(十) 駕駛電動搬運車應行駛於批發市場範圍內或中繼市場改建期間於市場周邊劃設之專

用道路內，並依本公司許可或公告之範圍、時間、方式行駛。 

十三、電動搬運車輛應按年度進行維修保養。 

十四、電動搬運車使用人為本公司登記在案之承銷人、零批場位置使用人及所屬僱工、親屬

者，亦適用本管理要點。 

(一) 有電動搬運車停車格位需求者，可向本公司業管組申請登記，並按市場標準於

規定期限繳交電動搬運車管理費及電費。 

(二) 承銷人及托運業者經申請核准使用之電動搬運車僅能搬運自己的貨件，不得有

營業行為，並禁止租借他人使用。 

第四章 罰則 

十五、送貨作業員違反下列規定者，第一次書面通知改善；第二次停止進場作業三天；第三

次停止進場作業十天；第四次即註銷登記並終止其作業資格： 

(一)違反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送貨作業員未於電動搬運車指定處懸掛本公司核發之

車牌即進場作業者。 

(二)未按第四點第二項即時更新基本資料者。 

(三)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無故缺席早點名、清場，或無正當理由未提供服務連

續 7 日以上經班長、領班反映者。 

(四)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不遵守市場秩序或班長、領班、批發市場主管之管理，

或無正當理由拒出公差者。 

(五)違反第七點第一項三款，未配戴本公司核發之識別物進場作業者。 

(六)違反第七點第一項四款，裝載貨件超長、超重、超高或綑綁不實者。 

(七)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五款，搬運貨件未盡注意義務，或有隨意丟、甩、粗暴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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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籃框之行為者，如因此致貨件毀損者，應自負全部賠償責任。 

(八)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六款，任意堆放貨件或停放電動搬運車、送貨工具，影響市

場動線及人車通行者。 

(九)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七款，送貨作業員無故拒絕搬運貨件者。 

(十)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八款，清場後仍無故逗留現場或將送貨工具留置現場者。 

(十一)違反第八點前段，未持本公司核發之數位通行證入場作業者。 

(十二)送貨作業員操作電動搬運車或使用充電設施、停車格位有違反第十二點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者。 

(十三)違反第十二點第一項第十款，駕駛電動搬運車違規行駛於場外道路，經道路交

通主管機關、警察機關舉發通知，或經第三人檢舉，查證屬實者。 

十六、送貨作業員違反下列規定者，第一次停止進場作業三天；第二次停止進場作業十天；

第三次即註銷登記並終止其作業資格： 

(一)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九款，未按市場行情收取送貨工資，哄抬價格、謀取暴利

或惡意競爭者。 

(二)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款，經本場查獲載運垃圾進場傾倒者。 

(三)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一款，送貨作業員有言語、行為粗暴，或破壞貨件、物品、

設備等影響市場秩序之行為者。 

(四)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六款，於本場場域內飲酒、賭博、滋事、鬥毆及任何違

法之行為者。 

(五) 違反第十二點第五項至第九項情形者。 

(六) 違反第十三點逾期未辦理年度保養者。 

十七、送貨作業員違反下列規定者，註銷登記並終止其作業資格： 

(一)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二款，將未經完成交易之貨件擅自拖離現場，或有私取委

託運送之果菜及相關竊盜行為，經查證屬實者。 

(二)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三款，未將受委託搬運之貨件送達者，但有正當理由且已

即時通報承銷人或送貨工管理員者，不再此限。 

(三)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四款，未依規定期限繳交電動搬運車管理費，經催告後仍

不繳納，已逾一個月者。 

(四)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五款，擅取尚未清運之報廢貨品者。 

(五) 違反第七點第一項第十六款，於本場酗酒、賭博、滋事或鬥毆者。 

十八、送貨作業員有違反第十五、十六點之情形，倘因此致人員傷亡、物件損毀、本公司名

譽受損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視情況加重罰責，第一次停止進場作業十天，第

二次即註銷登記，終止其作業資格。 

十九、送貨作業員已達勞動基準法之法定退休年齡，或因重大疾病、健康不佳無法勝任工作

亦無法提出醫師評估證明者，應予除名並註銷登記。 

前項送貨作業員已達法定退休年齡者，倘其健康、體能狀況及工作表現良好，經批發

市場核可後，可予延長五年，但期滿即應予除名並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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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 

二十、本公司業管組應建立完整之送貨作業員名冊，並就送貨作業員之年齡、健康及工作情

形辦理年度查核，擇優汰劣，視實際缺額甄選遞補。 

前項資料得作為本公司獎懲之依據，由各市場管理並報業務部備查。 

二十一、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並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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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作業員安全須知 

臺北農產運銷股份公司為有效管理第一、二果菜批發市場之電動搬運車及貨件運送作業秩

序，以維護場域安全，特訂定「臺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送貨作業員暨電動搬運

車管理要點」；而送貨作業員工作中可能之危害及應採取措施如下： 

危害 

類型 
發生原因 應採取措施 

被撞 

․貨物堆積過高視野不良 

․行駛、倒車或迴轉速度過快 

․倒車或行駛時未使用警示裝置、前照

燈、後照燈或其他訊號 

․行進中的人員或車輛未注意送貨工具之

動向 

․工作環境如轉彎處、 出入口、照明不

足、噪音、下雨等因素，造成人員被送

貨工具撞擊 

․貨物堆積高度不得影響送貨工具的行駛 

․遵守交通指揮不影響人車通行 

․以步行方式操作送貨工具 

․電動車需安裝前後警示燈 

․有動力之送貨工具停車時，應關閉電源 

倒塌 

崩塌 

․物料搬運方法不適當 

․貨物堆積過高重心不穩 

․協助送貨作業員站在運送物旁，用手/

身體穩定搬運物等，致搬運物倒塌壓到

旁邊協助搬運人員或附近作業人員 

․堆置物品時，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

落，應採取繩索綑綁、護網、擋樁、限

制高度或變更堆積方式等必要措施 

․送貨工具除了駕駛，禁止搭載人員 

火災 

爆炸 

․充電超過規格電流及上限電壓時，會形

成過充，造成火災、爆炸等事發生 

․電動車充電設備不得一插座多部使用 

․電動車充電處，不得堆積雜物、易燃物 

  等物品 

本人身體健康狀況經自行評估，並無心血管/心臟疾病、法定傳染疾病，可適任此工作；且確

實明瞭「臺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送貨作業員暨電動搬運車管理要點」及上述安

全衛生相關規定，並允諾確實遵守；若有違反，依規定辦理，絕無異議。另同意臺北農產運

銷股份公司於送貨作業員業務及相關範圍內使用以下資料。 

此致  臺北農產運銷股份公司 

承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註：1.本單簽署後，正本留存臺北農產運銷股份公司備查，副本交由簽署人閱讀遵守。 

    2.臺北農產運銷股份公司承諾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絕不任意外洩個資。 

    3.上述安全衛生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